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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門戶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fjftz.gov.cn/article/index/aid/836.html）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自贸试验区贯彻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自贸试验区贯彻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自贸试验区贯彻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自贸试验区贯彻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负面清单负面清单负面清单负面清单））））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办法实施意见的通知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办法实施意见的通知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办法实施意见的通知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办法实施意见的通知    

    

闽政办闽政办闽政办闽政办〔〔〔〔2015201520152015〕〕〕〕72 72 72 72 号号号号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省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中央驻闽各机

构： 

   

  《福建自贸试验区贯彻〈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和〈自

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办法〉的实施意见》已经省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 年 5 月 18 日 

 

 

 

福建自贸试验区贯彻福建自贸试验区贯彻福建自贸试验区贯彻福建自贸试验区贯彻《《《《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负面清单负面清单负面清单）》）》）》）》和和和和《《《《自由贸自由贸自由贸自由贸

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办法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办法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办法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办法》》》》的实施意见的实施意见的实施意见的实施意见    

   

  一一一一、、、、加强加强加强加强《《《《负面清单负面清单负面清单负面清单》》》》内的外商投资准入管理内的外商投资准入管理内的外商投资准入管理内的外商投资准入管理   

 

  《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以下简称《负面清单》）已

列明了不符合国民待遇等原则的各项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自贸试验区各片区管理机构

在受理相关外商投资申请时，要认真对照《负面清单》，对属于《负面清单》之内的领域，应

按照特别管理措施的要求实行准入管理。其中： 

   

  （一）对《负面清单》“特别管理措施”中明确规定“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以及《负

面清单》中虽未明确禁止，但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内外资均不能涉足的领域（如“危害军

事设施安全和使用效能的项目”“博彩业”“色情业”等），不受理外商投资申请。 

   

  （二）对《负面清单》内，属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 年修订）》中的限制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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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方控股（含相对控股）要求的鼓励类项目，应按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4 年本）》

和《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目录（对接国家 2014 年本）》的要求，分别指导外商投资申请人

向有关核准机关申请核准。 

   

  （三）对《负面清单》内，属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 年修订）》中“限于合资、

合作”的鼓励类项目，由各片区管理机构实行备案管理。 

   

  （四）对《负面清单》之内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和变更实行审批制，并下放由各片区管委

会在审批权限范围内实施审批与管理，各片区管委会应简化审批流程，实行外商投资网上在线

审批；精简申报材料，实行合同章程格式化文本，一律取消无法律法规明确规定需要报送的材

料；缩短审批时限，片区内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应在受理后 3 个工作日内完成。 

   

  （五）《负面清单》中不属于外资准入审批范围的，如对投资者准入业绩要求、高管要求，

以及准入后从事的业务须经中国政府批准许可的，各片区管委会应指导并告知外国投资者准入

后的经营应符合特别管理规定。 

   

  二二二二、、、、规范规范规范规范《《《《负面清单负面清单负面清单负面清单》》》》外的外商投资准入管理外的外商投资准入管理外的外商投资准入管理外的外商投资准入管理    

   

  对《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在自贸试验区内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实施管理。其中： 

   

  （一）对《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4 年本）的通知》中规定对国内

投资项目保留核准的项目，自贸试验区各片区管理机构要依照《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

资项目目录（2014 年本）的通知》的规定，指导外商投资申请人向相关核准机关申请核准。 

   

  （二）对第（一）项之外的外商投资项目，按照《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

项目备案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实行备案管理，由各片区管理机构办理。 

   

  （三）《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无论投资总额大小，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均实行备

案制。各片区备案机构要按照商务部制定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备案管理办法（试行）》

规定开展外商投资事项的备案工作。各片区备案机构应在一口受理平台上建立负面清单比对系

统，备案机构须对企业通过一口受理平台申报的事项是否属于备案范围进行甄别，属于备案范

围的，备案机构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备案。 

   

  （四）各片区备案机构应加强对外资备案企业事中事后的监督检查。检查方式可采取定期

抽查、根据部门反映或公众举报开展监督检查，主要检查外商投资企业是否履行备案程序，所

开展的经营活动是否与备案的信息一致；是否按规定报送企业经营情况年度报告。对监督检查

中发现违法违规的企业，责令其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取消备案，将违法企业的相关信息列入

诚信档案，并予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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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三三、、、、积极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开展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积极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开展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积极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开展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积极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开展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    

   

  自贸试验区各片区管理机构在办理职能范围内的外商投资备案、核准或审核手续时，对涉

及《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安审办法》）中规定的安全

审查范围及投资情形的，应及时告知外国投资者向商务部提出安全审查申请，并暂停办理相关

手续。 

   

  在联席会议机制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根据外商投资涉及的领域，会同相关部门开

展安全审查。商务部将联席会议的审查意见书面通知外国投资者的同时，通知自贸试验区管理

机构。对不影响国家安全或附加条件后不影响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自贸试验区片区管理机构

应继续办理相关手续。 

   

  自贸试验区各片区管理机构要加强外商投资事中事后监管，如发现外国投资者通过安全审

查后变更投资活动或违背附加条件，对国家安全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即使外商投资安

全审查已结束或投资已实施，也应向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和省政府报告。自贸试验区各片

区管理机构应积极配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通过信息化手段，在信息共享、实时监测、

动态管理和定期检查方面形成联动机制。 

   

  四四四四、、、、进一步落实对台服务业扩大开放进一步落实对台服务业扩大开放进一步落实对台服务业扩大开放进一步落实对台服务业扩大开放    

   

  省直有关部门和自贸试验区各片区要按照福建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有关“支持自贸试验

区在框架协议下，先行试点，加快实施”的要求，进一步落实总体方案中有关在电信和运输服

务、商贸服务、建筑业服务、产品认证服务、工程技术服务、专业技术服务和金融服务等领域

的各项对台开放措施。省直部门要积极争取国家部委给予先行试点的政策支持，各片区管委会

要研究制定受理相关台资申请的服务指南。对符合条件的台商，投资自贸试验区内服务行业的

资质、门槛要求比照大陆企业，允许持台湾地区身份证明文件的自然人到自贸试验区注册个体

工商户，无需经过外资备案（具体营业范围由国家工商总局会同我省发布）。 


